
律政司司长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开场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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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今日（六月八日）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

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就制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的开场发言： 

  

主席、各位议员： 

  

  首先，我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特区）政府感谢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

事务委员会安排今日的联席会议，听取特区政府介绍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国安条例》）订立附属法例的立法建议。 

  

  《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和香港特区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要做到兼

容互补，使国家安全在香港特区得到有效保障。同时，香港特区有宪制责任持续检

视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经检视后，特区政府认为有必要以附属法例

的形式，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

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的机制。 

  

  为了使各位委员和公众人士更容易理解是次订立附属法例的建议，我会先説明

几点与《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相关的法律原则。 

  

  第一点，《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原意就着何谓「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这个概

念，清晰说明不单包括《香港国安法》下的四类罪行，也同时包括香港特区的法律

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中央制定《香港国安法》时，针对当时迫在眉睫需要

处理的四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订立罪行，同时在《香港国安法》第三条明确

规定香港特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应当依据《香港国安法》和其他有关

法律规定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为反映上述立法原

意，《国安条例》第 7条订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包括四项：第一、《香港国安

法》；第二、《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三条实施细则》；第三、《国安条例》所订的罪行，

以及最后第四、「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而最后这项就是这次附

属立法的重点。 



  

  第二个我想说的法律原则是，若某宗案件的客观事实情况显示有关行为具有危

害国家安全的性质，有关罪行便应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终审法院在伍巧怡

案的判词指出，凡《香港国安法》条文提述「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不单包括《香港

国安法》所订定的四类罪行，亦包含其他相同性质的罪行，该等罪行亦会被认定或

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概念之下。由此可见，除了《香港国安法》、《实施细

则》和《国安条例》下的罪行外，我们需要根据个别案件的客观事实情况、犯罪行

为的性质等，判断相关罪行是否属「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 

  

  第三个法律原则是《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的行政长官证明书机制，

正是用于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的机制。根据《香港国安

法》第四十七条和《国安条例》第 115 条，行政长官有权就某项行为是否涉及国家

安全的认定问题，发出对法院有约束力的证明书。行政长官证明书的有关规定与普

通法原则完全一致。司法机关尊重行政机关对于国家安全的评估与判断，无论是在

香港或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都是早已确立的普通法原则。这是基于行政机关和

司法机关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宪制职能有所不同。此外，基于国家安全事务的本

质，行政机关在所需的经验、专门知识、资源及情报等方面，均远比法院有能力作

出合适的判断，所以司法机关尊重行政机关就国安问题所作的判断，这是一个确立

已久的原则。 

  

  第四点，若某罪行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香港国安法》及《国安条例》

等法例中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的程序和规定，均适用于该罪行及相关案件。

这是基于《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检控、审判和刑罚的执行等诉讼程序事宜，适用

本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 

  

  特区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 110 条订立附属法例，是基于以上我提及的

四点《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有规定和制度，以及早已确立的法律原

则，旨在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

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的机制，细化相关程序事宜，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

等相关规定的实施带来更大确定性。 

  



  建议的附属法例完全符合《国安条例》第 110 条的授权范围，并无改变《香港

国安法》及《国安条例》的现有规定和适用范围，我想强调并没有新增任何权力、

罪行或罚则；特别需要强调，行政长官证明书只是就着一些本来已经是构成刑事罪

行的行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作出认定，至于被告人是否有罪，仍然是由法院依法独

立进行审判后负责裁定，法院并会确保被告人获得公平审讯。 

  

  我现在把时间交给保安局局长，请他重点介绍具体的立法建议。我们亦预备好

稍后和各位同事听取委员的意见和解答大家的问题。多谢主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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